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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金嗓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嗓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下属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所生产的药

品16粒铁盒新包装“金嗓子喉片”授权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理权；并将

其下属广西金嗓子药业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复方板蓝根颗粒、板蓝根颗粒、小儿感

冒颗粒、感冒咳嗽颗粒、复方百部止咳颗粒、罗汉果玉竹颗粒等产品均拿出一个

单独规格授权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理权。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协议双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框架

性约定，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以正式合同为准； 

●本协议履行对公司2016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

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金嗓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6896 

证券简称：金嗓子 



注册地：开曼群岛（英属） 

总股本(万股)：74918.30 

港股股本(万股)：74918.30 

主营业务：生产及销售润喉片、其他药品及食品 

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金嗓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嗓子控股”）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06896HK），拥有知名OTC品牌产品“金嗓子喉片”等丰富的产品资源及完善的

销售服务体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本协议由公司与金嗓子控股于2016年1月27日在武汉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协议为公司与金嗓子控股签署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金嗓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宗旨 

1、甲方提供金嗓子药业生产的优质系列药品，乙方利用全国优势的营销网

络，共同进行产品市场开拓。 

2、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应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双方签

订相关合同的基础。 

（二）战略合作关系合作方式 

1、甲方将集团下属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所生产的药品16粒铁盒新包装

“金嗓子喉片”授权乙方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理权，并将集团下属广西金嗓

子药业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复方板蓝根颗粒、板蓝根颗粒、小儿感冒颗粒、感冒咳

嗽颗粒、复方百部止咳颗粒、罗汉果玉竹颗粒等产品均拿出一个单独规格授权乙

方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理权。（统称“规格产品”）。独家总代理权系指乙

方享有规格产品在其医药流通销售渠道、销售终端的独家销售权，不包括乙方在

其医药流通销售渠道、销售终端之外发展下级代理商、经销商的权利。甲方保证



在中国大陆地区规格产品仅由乙方独家销售。 

乙方所代理的规格产品，可以依法按乙方要求进行包装设计并使用乙方指定

的商标，但突出金嗓子药业制造。 

2、甲乙双方在战略合作中可采用的合作方式和操作方式 

（1）乙方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经过充分市场调研，选择合适的规格产品品

规进行包装整体规划设计，甲方应全力配合。 

（2）甲方应保证规格产品在市场上供货价格与零售价格的相对一致性，并

保证规格产品给乙方的供货价格不高于其他代理商。 

（3）甲乙双方应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最大程度的满足双方的需求。 

（4）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履行双方共同协商签订的各项条款。 

（三）合作时间与愿景 

双方的合作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预计2016年合同金额1

亿元，2017年合同金额2亿元，2018年合同金额5亿元。在合作过程中以实际的销

售金额为准。 

（四）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在乙方按约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甲方有义务根据甲乙双方共同策划

的产品，按合同规定向乙方交付产品。 

2、双方应向对方实现规格产品的数据对接，信息交流，资源共享。 

3、双方均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行业规则，共同指定的规则。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与金嗓子控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公司获取金嗓子控股下属

公司生产的“金嗓子喉片”等多款优质系列药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理权，

能进一步增强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深度拓展总代理业务，促进公司主营业务

的发展。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协议双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框架性

约定，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以正式合同为准；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关注风险。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